醴陵市交通运输局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[bookmark: _GoBack]醴陵市交通运输局是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本部门包含市道路运输管理所、市农村公路管理站、航道管理站、市交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四个二级机构。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有关交通运输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；承担涉及综合运输体系的规划协调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市综合运输体系规划，指导交通运输枢纽规划和管理；指导交通运输行业有关体制改革工作。
（二）组织拟定全市交通运输发展规划、产业政策和行业标准、规范并监督实施；参与拟定物流业发展规划、有关政策并监督实施；承担交通运输执法检查和监督。
（三）承担道路运输市场监管责任。承担道路运输经营相关业务的管理。承担城乡客运及有关设施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，统一开发、利用和管理城区公共客运资源；承担出租车行业管理工作。
（四）承担公路路政、航政管理。承担规划、审批公路两侧规定范围内各种构造物和广告宣传等设施；参与对公路两侧新建村镇、开发区等规划管理；会同有关部门承担河道采砂监督管理工作；承担公路、桥梁、渡口、隧道的行业管理。
（五）承担提出本级财政用于交通运输的专项资金安排方案；承担交通运输行业资本运作和交通建设资金的筹集，监督管理交通运输专项资金；提出涉及交通运输的财政、土地、价格等政策的建议。
（六）承担全市公路、水路建设市场监管责任。组织实施国家、省重点和大中型公路、水路交通工程建设，监督管理公路、水路交通建设工程质量、造价、安全生产；指导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管理和维护，承担有关重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。
（七）指导全市公路、水路行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。承担全市重点干线路网运行监测和协调，按规定组织协调全市重要物资和紧急客货运输；承担市国防动员交通战备有关工作。
（八）制定全市交通运输行业科技政策、规划和规范并监督实施。承担全市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，监测分析运行情况，发布有关信息；指导交通运输行业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。
（九）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 部门收支概况
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财政拨款收入和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；支出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2742.78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2012.51万元；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230万元，上年结转500.27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2742.78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4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1.38万元，医疗卫生支出57.53万元，交通运输支出2549.87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1．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813.78万元，是指用于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其中机关运行经费422.8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2．重点专项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929万元，是指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205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万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102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3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万元；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万元。


